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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系研究生修業手冊(以下簡稱本手冊)係依據南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令頒之「南

開科技大學學則」、「南開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南開科技大學研究生延聘指導

教授及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性檢核要點」等相關規定及本所之教育目標與特色所訂定，內容詳

載本所簡介、課程設計、指導教授選定、選課與修課程序、畢業資格認定、學位考試等各項

規定。研究生應詳讀本手冊以利修業，以免個人權益受損。本手冊每年得視需要，由所務會

議檢討修訂並經陳核後實施。 

貳、 發展特色 

配合國家的政策需要，本所將結合本校工程相關科系師資及設備為主要基盤，以研究運

用科技及管理技術，研發車輛零組件設計、低油耗及污染控制系統、替代燃料技術、車輛電

子技術、福祉車輛研發等先進車輛技術，以及精密機械技術、機電整合及生產自動化、製造

與管理技術及售後服務等工業管理的相關研究，以提昇車輛產業競爭力。課程以先進車輛技

術、精密機械技術、機電整合與生產自動化技術、車輛與機電產業經營管理技術等為研究主

軸，期能因應時代的需求培養出具備車輛與機電產業技術與經營管理研發能力之高級人才。

四大發展重點如下：「先進車輛」、「精密機械」、「機電整合及生產自動化」與「產業經營管理」。 

〈一〉先進車輛技術學程 

在本校現有的車輛技術基礎上，本所擬建構下列幾個研究方向：先進機車動力系統、機

車用電子噴油系統、機車替代燃料系統、機車排放污染控制、車輛關鍵零組件設計研發、混

合式電動車、福祉車輛研發、車輛電子技術、智慧型車輛動態與控制、車輛主動安全系統技

術、線控底盤技術、車輛售後服務技術研究…等。本所之特色以建立具應用性、實用性之技

術研究、產品研發以及系統開發為目標，整合本校的工程研發能量，運用在車輛產業技術實

務研究上，與一般大學之理論研究導向有本質上的區隔。 

〈二〉精密機械技術學程 

在本校現有的精密機械基礎上，本所擬建構一個針對機械、光機電、半導體、資訊、生

醫科技等國內主流產業所需之精密機械設計及光機電關鍵元件的精密模具研發機制，培育精

密機械設計及光機電元件精密模具之設計分析、加工製造、量測檢測及成形試模等之研發精

密科技人才，協助主流產業與新興產業的發展。 

〈三〉機電整合與生產自動化學程 

機電整合為自動化的基本核心技術，車輛產業是結合電子電機、機械與電腦等科技的整

合應用技術；本所以培育車輛產業所需機電整合與生產自動化的專業人才。另外配合學校在

福祉科技的發展重點上，照護產業自動化領域則在於培育具有照顧產業自動化研發之專業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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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由專題研發與產學合作計畫，擴大發展為車輛產業自動化實務技術、研發銀髮族醫療

輔具與器材、自動化照顧服務產業之應用發展、看護機器人系統發展、整合各種研究成果推

展產學合作計畫案。 

〈四〉車輛與機電產業經營管理學程 

本碩士班在車輛產業經營管理方面，包含技術及製程管理、品質管理、物流管理與 e 化、

保修廠(或服務廠、車廠)經營管理。而對於生產管理、物流管理與 e 化方面，由於企業的競

爭力除了技術與創新之外，生產流程與服務流程的規劃，包括產品或技術研發設計、製程規

劃、生產製造、銷售服務、零件物流、零件庫存管理…等，皆需透過管理來執行，更必須善

用資訊科技與 e 化，使生產流程、原物料零配件流程、售後服務之資訊得以保持正確與有效

整合，快速反應以滿足顧客需求。 

 

參、 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 

〈一〉教育目標 

1. 精進車輛與機電產業相關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術能力。 

2. 培養學生具備創新思考、解決問題及研究發展之能力。 

3. 培養學生具備技術報告與學術論文撰寫及口語表達之能力。 

4. 培養學生具備外語能力及國際視野。 

5. 培養學生具備工程專業倫理、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二〉學生核心能力 

1. 具備蒐尋、應用與分析車輛與機電產業相關研究領域專業知識之能力。具備蒐尋、應用

與分析車輛與機電產業相關研究領域專業知識之能力。 

2. 具備規劃與執行專題研究，進行實驗與分析實驗結果之能力。 

3. 具備研究成果報告及專業論文撰寫之能力。 

4. 具創新思考、解決車輛與機電產業相關問題並與不同領域人員協調及整合之能力。 

5. 具備國際視野與外語溝通之能力。 

6. 具備自我成長終身學習之能力。 

7. 具備工程專業倫理、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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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師資介紹 

級職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副教授兼 

所長 
王得安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自動控制、機電整合、機械振動、汽車電系技術、

車輛感測 

榮譽教授 管金談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博士 
彈性力學、塑性力學、金屬成形分析、有限元素分

析 

榮譽教授 黃靖雄 美國杜魯門大學碩士 汽車修護、工業教育、技術科學教育 

特聘教授 卓漢明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模具設計、非傳統加工、放電加工 

教授 陳富謀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固體力學、穩健化設計、數位邏輯設計、電子電路

技術 

教授 林炎成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放電加工、非傳統加工、材料工程、車輛工程 

教授 柯嘉南 雲林科技大學工程科技博士 PID 控制、 模糊控制 

教授 沈明河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固體力學、機械設計 

教授 楊烈岱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工業研究所博士 作業流程改善.全面品質管理.製程最佳化.設計品管 

教授 洪仕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熱傳導、數值分析 

教授 白明昌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強健控制、模型分析 

副教授 陳俊良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博士 機電整合、物聯網系統、車用電子 

副教授 林哲平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微光機電元件設計與製造、數控工具機 

副教授 張志誠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 博士 機構學、結構振動 

副教授 朱清流 國立台灣大學材料工程博士 金相熱處理、破損分析、材料機械性質 

副教授 謝雅意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熱力學、流體力學、數位邏輯設計、電子電路技術、

冷凍空調 

副教授 陳振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程科技博士 機電整合、流場量測與控制 

副教授 林憲茂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精密量測、磁彈力學、精密製造、綠色切削 

副教授 吳光中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機械設計、CAD/CAM、熱機學 

副教授 江木勝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熱流學、流體力學、電子電路技術 

副教授 許洲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管所 博士 生產排程.軟體工程.行銷管理.品質管理 

副教授 陳源豐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碩士 精密鑄造、機械設計、塑性加工 

副教授 陳榮煇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研究所博士 化學、天然物分離與純化、結構鑑定 

副教授 谷秋月 逢甲大學電通所博士 密碼學、迴歸分析、通訊、微積分、數學 

副教授 王得安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自動控制、機電整合、機械振動、汽車電系技術、

車輛感測 

副教授 黃德劭 美國理海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熱傳分析、車輛工程、液氣壓工程技術、流體力學、

專案管理 

助理教授 李縫治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博士 半導體製程技術.自動控制 

助理教授 郭家源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工業暨系統工程 

博士 
系統工程、資料探勘、科技管理 

助理教授 李青一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動態系統分析與控制、渾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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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設計 

南開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課程總表 

類
別 

一年級(109) 二年級(110) 

學分/時數 
科目 

一上 一下 

科目 

二上 二下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學

分 

時

數 

共
同
必
修 

書報討論(一) 0 2     碩士論文(二) 3 0     

6 學分 

/4 時數 

書報討論(二)     0 2           

碩士論文(一)     3 0           

小計 0 2 3 2 小計 3 0 0 0 

專
業
選
修 

車
輛
核
心
課
程 

車輛科技專論 3 3     車輛感測與控制實務 3 3     

147 學分/ 

151 時數 

車輛機電系統設計 3 3     智慧車輛電腦視覺 3 3     

車輛系統動態分析實務 3 3     潔淨能源與動力     3 3 

中古車輛鑑價與查定師創新創業 3 3     車輛排污控制特論     3 3 

物聯網應用     3 3           

嵌入式微處理器系統     3 3           

應用車輛動力學     3 3           

機
械
核
心
課
程 

精密加工特論 3 3     微系統設計與製造 3 3     

金屬成形特論 3 3     切削理論與實務     3 3 

工程材料科學特論 3 3               

產品設計與工程應用     3 3           

精密模具設計實務     3 3           

電腦輔助製造特論     3 3           

機
電
核
心
課
程 

線性控制系統 3 3     機電整合特論 3 3     

模糊理論 3 3     視覺自動化控制     3 3 

可程式自動化控制實務 3 3     數位控制實務     3 3 

類神經網路應用     3 3 機械學習     3 3 

智慧型控制     3 3           

機構設計與應用     3 3           

管
理
核
心
課
程 

作業管理專論 3 3     行銷管理專論 3 3     

科技管理專論 3 3     豐田式生產系統 3 3     

企業電子化專論 3 3     全面品質管理專論     3 3 

智慧財產權專論     3 3           

供應鏈管理專論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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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     3 3           

組織與管理     3 3           

共
同
選
修 

高等工程數學 3 3     書報討論(三)* 0 2     

有限元素分析 3 3     書報討論(四)*     0 2 

數值分析 3 3     最佳化設計 3 3     

應用統計學     3 3 人因工程專論 3 3     

彈塑性力學     3 3 研究方法     3 3 

高等作業研究     3 3 振動學     3 3 

 
 

 
 

小計 9 9 6 6   9 9 0 0 

  合計 9 11 9 8 合計 12 9 0 0 30 學分 

附註： 

1.本表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2.最低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其中必修碩士論文 6 學分。 

3.「書報討論」課程連續排四學期，每學期每週二小時，0 學分。第一學年度上下學期為必修，第二學年度上下學期

為共同選修。 未畢業前，本科目列為必選。一年半畢業者，書報討論(四)得以免休。 

4.碩士論文成績以學位口試成績計算，待論文口試通過，賦予 6 學分。 

5.本表業經系課程委員會(109.04.09)、 學院課程委員會(109.04.10)、校課程委員會 (109.04.16)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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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指導教授 

一、本碩士班研究生入學後，須選擇具學位授予法擔任學位考試委員之本校工程相關專任

助理教授（含）以上擔任指導教授為原則。必要時經系(所)主管同意，得以兼任助理

教授（含）以上擔任指導教授。或由本校符合上述資格之專任教師擔任主要指導教授，

與其他教師共同指導研究生之修課與研究。共同指導教授可為校內或校外，相關專業

人士或教師。 

二、本所研究生報到入學後，即應自行尋找指導教授，且在開學一個月內，將「碩士班新

生與教授訪談紀錄表及研究生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繳交至機械工程系辦公

室，經由所長簽名同意後備查。  

三、研究生因故須更換(主要)指導教授，須繳交「更換指導教授同意書」(附件三)，由原(主

要)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再經所長簽名後，方為生效。 

四、若指導教授因故離職(含退休)時，得經其同意後改列為共同指導教授，並應另聘校內

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如有特殊需求之安排，須簽請校長同意。 

柒、 選課與修課 

一、本碩士班研究生選課，依照本校規定時間與方式，辦理選課作業。  

二、本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修課學分上下限，依照本校學則規定辦理，第一學期上限為 18

學分，下限為 6 學分；第二學期起，上限為 12 學分，下限為零學分；在職專班研究

生之修課規定，若本校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三、研究生選課須經(主要)指導教授簽名同意，方能辦理選課作業；第一學期選課，若未

確定(主要)指導教授，應由所長簽名同意。  

四、本碩士班研究生最低畢業學分為 24 學分(不含碩士論文 6 學分)。在職專班研究生之修

課規定，若本校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五、曾選修校內外相關研究所之專業課程，得檢附修課及格成績單，經指導教授及所長簽

名同意後，申請抵免畢業學分，但至多抵免 6 學分，並須於入學後第一學期辦理之。

預備研究生所修得之研究所學分，其抵免辦法，應從校方規定辦理。  

六、本碩士班已開設之課程，除申請並經(主要)指導教授及所長簽名外，研究生不得至他

所或外校修讀該課程。  

七、以同等學力資格入學之研究生，除畢業規定之學分數外，須加修至少 6 學分之專業選

修課程，專業選修課程由指導教授、或由本所所長指定。 

捌、 畢業資格 

一、本碩士班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資格，依據本校學則及南開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

法訂定之。  

二、研究生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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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研究生修業屆滿一學年後之當學期起。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經本所推薦甄試

或入學考試通過，得以在研究所入學後，修業屆滿一學期起。 

(二)計算至當學期止，除碩士論文 6 學分外，修畢本所規定之課程，及修滿 24 學分者。 

(三)研究成果已被接受，或發表於本校學報，國內外具審稿制度之學報或相關專業期

刊，或國內外具審稿制度之相關專業研討會，或已取得國內外專利(發明或新式

樣)，或國內全國性之專題比賽得名(含優等獎、佳作獎)者。 

三、研究生代表作之論文、專利或專題比賽，必須符合下列事項： 

(一)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授，必須為論文通訊作者(或回應作者)。 

(二)研究生必須為學生群中之第一作者；研究生若非為第一作者，則須提出擬畢業之

研究生，對該論文的貢獻書面說明，且須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 

(三)研究生代表作之論文、專利或專題比賽，其投稿、或申請、或報名日期，必須在

該研究生，依照學校規定之報到入學日期之後，方能認定為該生之代表作。且論

文、專利或專題比賽作品，必須是其碩士論文研究內容之一部分。 

(四)得獎之專題比賽或已獲准之專利，作者中若包含其他學生，必須提供相關的貢獻

書面說明，且經(主要)指導教授簽名確認。  

(五)已接受或刊出之論文、或已核准之專利，或已得獎之專題比賽，只能為一位研究

生之代表作，不得重複作為本所其他研究生之代表作。  

(六)已完成碩士論文初稿，並經(主要)指導教授簽名同意提交審查者。 

玖、 碩士學位考試規定 

一、研究生應於預定規劃碩士學位考試日期前 120 天提出「碩士論文計畫書提審申請書」

(附件五)及「論文計畫書」審查，(「論文計畫書」審查須符合與本所之發展特色與

專業領域)，且學位考試日期與通過「論文計畫書」審查日期應相隔三個月以上。「碩

士論文計畫書提審申請書」與「論文計畫書」撰寫之內容須包含封面-論文題目、摘

要、前言-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步驟、預期結果、參考文獻。 

二、「論文計畫書」審查審查委員應有 2 人，由系主任推薦相關領域且符合修業手冊第玖

條第十二款資格之學者專家，報請院長同意後遴聘之，其中至少有 1 人為非該研究

生就讀系(所)之學者專家，審查結果送本所「教學暨課程委員會議」審核確認後通

知研究生審查結果。 

三、研究生「論文計畫書」審查結果如有疑義，學生可於接獲通知後 10 日內提出申覆，

本所應遴聘本所以外該論文研究領域之產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三人(含)以上由教學

暨課程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再行審查。 

四、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期限： 

(一)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11 月 30 日止。 

(二)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起至 4 月 30 日止。 

(三)若校方有統一規定時間，則從其規定。  

五、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繳交下列各項文件： 

(一)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二)論文初稿一份(符合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 

(三)代表作發表論文抽印本一份、或接受函影本、或專利證書影本、或專題比賽得獎

證書影本一份、(及)研究成果貢獻說明書一份。除按本校教務處其他規定，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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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所需之文件資料外，上述資料連同申請書送交所辦公室，經本所學位考試審

查委員會審核同意後，由所提報教務處，並通知申請之研究生。 

(四)論文初稿線上偵測剽竊系統相似度比對資料一份，並附上指導教授簽章。(論文初

稿總文字相似度小於百分之三十為通過標準) 

(五)碩士學位考試審核表一份(附件 13)。 

六、本所研究生申請碩士學位考試，經本所教學暨課程委員會依碩士學位考試審核表進行

審查，核准後，由指導教授另覓時間地點，並於前一週通知所辦公室登錄，或由所辦

公室排定口試時間、地點，於每學期結束前，辦理學位考試並完成離校手續。研究生

若因故無法參加學位考試，應於學位考試前，書面申請撤銷學位考試，否則以一次不

及格論。 

七、本所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申請如未通過，學生於接獲通知後可於 10 日內提出申覆，

由教學暨課程委員會再行審議。 

八、學位考試以論文口試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筆試。 

九、學位考試次數以兩次為限，若兩次考試皆未及格，依照本校學則，予以退學。 

十、學位考試應由(主要)指導教授，組織考試委員辦理之。考試置委 3 人至 5 人，其中校

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非擔任指導教授之兼任教師擔任委員時，視為校外委員)，

學位考試委員，由本所所長簽請院長同意轉請校長聘請之，並由所長指定委員一人，

擔任考試委員會召集人。(主要)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惟其不得擔任召集人。 

十一、學位考試委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上述(三)(四)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所務會議訂定之。 

十二、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至少 20日之前舉行。 

十三、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於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時，須檢附相關延後公開或不予公

開文件或理由，由指導教授簽奉核定後，方可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 

壹拾、 請假、休學、復學、退學規定 

一、請假、休學、復學 

研究生因故必須辦理請假、休學、復學等事宜，必須按本校學則之第三章規定辦理。 

二、退學 

(一)研究生違反校規，情節嚴重之處置，比照本校學則內有關條文之規定辦理。 

(二)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1. 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滿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2. 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3. 除論文外，學期學業成績全部零分者。  

壹拾壹、 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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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學期自論文口試後起至 1 月 31 日止完成離校手續。 

二、第二學期自論文口試後起至 7 月 31 日止完成離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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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碩士班新生與教授訪談紀錄表 

 

 

本所新進研究生於報到後，應即著手瞭解本所具論文指導教授資格教

師之專長及研究領域，作為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之參考。經與本所三位(含)

以上教師訪談了解其研究領域與現況，徵得其確認及簽名如下： 

 

 

教師研究主題說明： 

 1. 

 2. 

 3. 

 

 

 

 

 

 

教師一簽名：                 

  

教師二簽名：                  

  

教師三簽名：                  

 

教師四簽名：                  

 

教師五簽名：                  

 

 

 

 

研究生姓名：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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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研究生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研究生 

姓  名 
 學號  

系所

組別 
 

本人______________敦請              教授為論文指導教授，並遵守下列規定： 

非特殊理由不得任意更換指導教授，如需更換指導教授，須經原指導教

授及新指導教授書面同意，並經所辦審查同意之。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同意 

指導聲明 

本人同意指導上述研究生進行論文研究。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所長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由研究生填寫，第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將「研究生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繳交至

所辦公室，經由所長簽名同意後備查，並依流程處理後續作業事宜。 

2. 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以「具學位授予法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之本校專任助理教授

（含）以上擔任為原則，必要時經系所主管同意，得以兼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擔任。 

3. 如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依相

關法令處理。 

註：「具學位授予法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資格」係指： 

1. 現任或曾任教授或副教授、助理教授者。 

2. 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者。 

3. 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4.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上述第 3、4 項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所務會議訂定之。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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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更換論文指導教授 申請表 

研究生姓名：                     學號：                     

原論文題目：                                                    

                                                                

                                                                

前任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同意聲明：本人同意上述研究生，申請更換指導教授之申請。 

 

新任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同意聲明：本人同意指導上述研究生，進行碩(博)士論文之研究。論文主  

          題與內容，由本人擔負全部責任。 

 

 

 

所    長：                            日期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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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研究主題申請書 

研究生姓名：                            學號：                         

 

研究主題(中文)：                                                          

                                                                        

                                                                        

                                                                        

 

研究主題(英文)：                                                          

                                                                        

                                                                        

                                                                        

 

指導教授簽章：                           

             年      月      日 

  所長簽章 ：                            

             年      月      日 

 
 
註：本研究計畫書，須於第一學年結束前，經由指導教授簽名後，由研究生繳回所辦公室備

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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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碩士論文計畫書提審申請書 

研究生姓名：                         學號：                       

中文論文名稱：                                                     

英文論文名稱：                                                     

請說明論文計畫書與本所教育目標之關連性（300 字左右）： 

 

指導教授簽章：                      簽章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總評 研究生簽章 所長簽章 

   

 

附註： 
1.本表由研究生填寫後，交至所辦公室處理審核作業事宜。 
2.經本所「教學暨課程委員會議」審核後，論文計畫書不符本所發展特色與專業領域時，將

退回請研究生重新研擬碩士論文計畫書，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再重新補提「碩士論文計畫書
提審申請書」，再行審議。 

3.必須於碩士學位考試申請前完成碩士論文計畫書送審，且學位考試日期與通過「論文計畫
書」審查日期應相隔三個月以上。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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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_____學年度 第____學期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姓名  

論 文  

題 目 

中： 

學號  英： 

             資     格     審     核 (所辦公室審查申請人提供的資料) 

□歷年成績單 □申請人已修畢本所規定科目與學分 

           □申請人所規定應修最低畢業學分 24 學分，尚缺    學分(修業中) 

□英文檢定或修習英文證明 

□論文初稿(符合學位論文格式規範) 

□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名冊(校外委員須檢附基本資料) 

□ 研究生研究成果，已發表於                          (接受證明及抽印本) 

□ 研究生研究成果，已獲得專利(專利證書) 

□ 研究生已參加校外專題比賽得獎(得獎證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擬請准予進行碩士學位論文考試                
 
 

申   請   人                          指導教授                           

 

教學暨課程委員會                          所    長                           

 

審查結果 

□ 同 意      □ 不 同 意            交付審查。 

 

附註： 

1. 本表由研究生申請送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依程序處理後續作業事宜 
2. 檢附資格審核相關文件。 
3.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第 1 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 11 月 30 日止，第 2 學

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續起，至 4 月 30 日止。並於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
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4.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
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以 1 次不及格論。 

5. 本申請表經校長核准後影印一份由教務處註冊組收存、正本交由所辦公室存查，俾便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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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_____學年度 第____學期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研究生基本資料： 

姓 名  論文 

題目 
 

學 號  

 

考試委員名冊： 

校內外委員 職稱 姓名 學位 服務學校或機關 ＊指導教授 
◎召集人 

      

      

      

      

      

 

附註：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之組成人數、出席人數及聘任資格 

一、 學位考試應由(主要)指導教授，組織考試委員辦理之。置考試委員 3人至 5人，其中校外委員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非擔任指導教授之兼任教師擔任委員時，視為校外委員)。 

二、 學位考試委員由所長報請校長遴聘之， 並由所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但

不得擔任召集人。 

三、 學位考試委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上述(三)(四)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所務會議訂定之。 

 

所辦公室 

承辦人 
 

所長 

核章 
 

附件七 

 



修業手冊-17- 

 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碩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 

 

學生               已申請         學年度第     學期學位考

試，茲因 

                                                   ， 

擬撤銷本學期申請之學位考試，敬請照准。 

                                              

學生：                                                           

學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謹呈 

 

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 

 

所長 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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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碩士學位考試評分表 

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                                                      

                                                                 

(以上由應考學生自行填入) 

所提論文主題、內容與研究生就讀系(所)專業領域是否相符?  

□是  □否 (請擇一勾選；勾選「否」時，請務必於下方「具體評語或建議」欄中敘明理由) 

具體評語或建議： 

評分： 

請以中文評分(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 

考試委員(請簽章)  

考 試 日 期  

附註： 

1. 學位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為滿分，評定以 1 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惟須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評定為及格者方為及格，否則以不及格論。 

2.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3. 本表評分完畢，請交由所辦存檔備查。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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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成績結果通知書 

 

研究生姓名：          君，學號：               

所提之論文題目：                                                      

                                                                        

                                                                        

經委員會審議，認為 □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不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口試委員評分表： 

序號 口試委員簽名 評分 序號 口試委員簽名 評分 

1   2   

3   4   

5      

 

平均分數 
 

 
附註：  

1. 學位考試成績，以 70分為及格，100 為滿分，評定以 1 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惟須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評定為及格者方為及格，否則以不及格論。 

2.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研究生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3. 成績經評定及格者，通知該生依規定辦理離校手續，完成後依註冊組規定時間到校領取學位證書。 

4. 本資料表經所辦公室彙整完畢後，送註冊組存查以製作學位證書。 

 

所辦 
承辦人 

 所長  

註冊組 
承辦人 

 註冊組長  教務長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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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研究成果貢獻說明書 

研究生姓名  學號  

論文/作品題目  
出版

時間 
 

合 著 人 

親 自 簽 名 

1  2  3  

4  5  6  

研究生研究成

果 貢 獻 說 明 
 

合著人研究成

果 貢 獻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指導教授：                

註： 

1. 研究生必須為學生群中之第一作者，研究生若非為第一作者，擬畢業之研究生則須提出對該論文/作品的貢
獻書面說明，且須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 

2. 合著之著作，僅可ㄧ人用作代表著作送交畢業資格審定，他人須放棄以該論文/作品做為畢業資格送審之權
利。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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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論文格式審查表 
  年  月  日 

系所別 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姓名

 

 學號  

初 審 

(指導教授) 

覆審 

(所辦) 審 查 項 次 論文格式審查項目說明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封  面 

(含書背) 

封面內容包含者繕填系所名稱，學位別，論文名稱﹙中、英文﹚，指

導教授及本人姓名，提送年月等。封面顏色以淡藍色。 

書背請參考「學位論文格式規範」之書背格式。 

   書 名 頁 
白色，包括論文中英文名稱，著者及指導教授中英文姓名、校名、系

所名稱、學位別、提送論文英文說明及地名，提送年月等。 

   審 定 書 需附於論文內 

   中文摘要 字體大小及編排與本文相同。以標

楷體中文或 Times New Romam 英

文為主，摘要及內文為 14，行距

1.5 倍行高。 

中文摘要至圖表目錄等，以 i，ii，

iii，…等小寫羅馬數字連續編頁。 

   
英文摘要 

   誌   謝 

左列及以上各項均獨立另起一

頁，單頁印刷，單面計頁，  

   目   錄 

   圖  目  錄 

   表  目  錄 

   本   文 
一律以 A4 紙印刷，文章主體以標楷體中文或 Times New Romam 英文

為主，標題字體大小為 18，摘要及內文為 14，行距 1.5 倍行高。 

   章 每章開頭另起一頁，章的標題位置居中。 

   節 （1.1），節與節間空 2 行 

   方程式編碼 例：（1），（1.1）或（1.1.1） 

裝
訂

圖
名

頁碼
 

   
圖表位置 

表名在上（居中），圖名在下（居中），圖表上下

與本文間須各空一行，不可有花邊或框；橫置圖

圖名須在外邊，頁碼在下方，如右所示。 

   結   論 最後一章為結論。 

   參考文獻 編列序號，字體大小及編排與本文相同。 

   附   錄 同本文格式要求。 

   頁碼編排 一律在每頁下端正中間，寫法如：-15-、-36- 

   本文留白 
一律橫打，裝訂在左邊（以國科會格式為準；上 2.5 公分、下 2.5 公

分、左 3 公分、右 2 公分） 

研究生簽章 指導老師簽章 系所助理 所長簽章 

  （確認論文線上建檔完成）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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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碩士學位考試審核表 
  年  月  日 

所別 車輛與機電產業碩士班 姓名

 

 學號  

項次 審查內容 
審核結果 

備註(審查未通過原因) 
通過 不通過 

 修課學分數已修畢本所規定科

目與學分畢業門檻條件 
   

 代表作論文發表或接受函影

本、或專利證書影本、或專題

比賽得獎證書影本一份、(及)

研究成果貢獻說明書一份 

   

 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論文初稿

紙本 
   

 論文初稿符合學位論文格式規

範 
   

 論文初稿與其他論文相似度比

對結果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修課證明    

 遴聘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資格    

     

     

審查結果總評 研究生簽章 所長簽章 

   

 

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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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南開科技大學學則 

101年 3月 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3月 23日臺技(四)字第 1010050685 號函准予備查 

102年 5月 8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2年 5月 30日臺技(四)字第 1020081201 號函同意備查 

103年 1月 8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 2月 19日臺教技(四)字第 1030019447 號函同意備查 

104年 12月 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月 13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50004665 號函同意備查 

105年 5月 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6月 1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50075553 號函同意備查 

106年 6月 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11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月 9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70003554 號函同意備查 

108年 9月 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0月 16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80148065 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篇 總則 

第一條 本學則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專科學校法、

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專科學校夜間部設立辦法、學

位授予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施

行細則及有關規定並斟酌本校實際情形訂定本學

則，處理學生有關學籍事宜。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

令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校設有研究所；大學部四年制及二年制日間部、進

修部；專科部五年制及二年制日間部、進修部；進修

學院二年制及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 

一、 研究所碩士班：招收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

者，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二、 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

程或為完成學位論文，因特殊需要得酌予延期修

業期限以一年為限。 

三、 大學部四年制：招收高級職業學校、同等職業學

校、綜合高中等相關類科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者，修業年限四年。 

四、 大學部二年制：招收專科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

者，修業年限二年。 

五、 專科部五年制：招收國民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生

或具有同等學力者，修業年限五年。 



 

六、 專科部二年制：招收高級職業學校、同等職業學

校、綜合高中等相關類科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者，修業年限二年。 

七、 進修學院二年制：招收專科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

力者，修業年限二年。 

八、 專科進修學校二年制：招收高級職業學校、同等

職業學校、綜合高中等相關類科畢業生或具同等

學力者，修業年限二年。 

第三條 本校學生學籍管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校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出生地、

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應以身分證所載

者為準。所登載之資料得為本校各相關單位因應

業務需求使用。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不符

者，應即更正。 

二、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組）班別、肄業年級與學業

成績以及註冊、轉學、轉系、休學、復學、退學

等學籍記錄，概以教務處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原

始表冊為準。且本項資料永久保存。 

三、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地、

出生年月日或身分證統一編號者，應檢具戶政機

關發給之有效證件，經教務處核准後更改。又本

校原發之學位證書，應送由本校改註加蓋校印。 

四、 學生轉系及更改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

月日等事項將列管並於畢業生名冊註記更改事

項。 

五、 本校於新生、轉學生入學後，繕造新生、轉學生

名冊建檔。學生退學後繕造退學生名冊建檔。學

生畢業後，繕造畢業生名冊。畢業學位名冊、學

籍資料，由學校建檔，永久保存。 

六、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校新生、轉學生入學依下列規定： 

一、 凡經錄取之新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

續，逾期不辦理者，取消入學資格。 

二、 新生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按時入學時，應於註

冊截止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請本校核准



 

後，保留入學資格一年。但應於次學年註冊開始

前，攜帶保留入學資格核准書來校申請入學。 

新生於規定期限前應徵服役，得檢具在營服役證

明申請延長保留入學資格，俟保留期滿，檢具退

伍證明來校申請入學。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

等學校畢業生考取本校後，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或

於入學後申請休學，期間以 3年為限且不納入原

定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期間之計算。 

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學生(含轉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

女之需要並持有證明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學

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入學資格保留年限依學生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申請。 

三、 新生、轉學生入學時，須繳驗有效之學（經）歷

證件，方得入學，且須詳填學籍記載表並附繳身

份證雙面影印本及相片。如有正當理由，預先申

請延期補繳學歷證件經本校核准者，得先行入

學，但須於規定期間內補繳，否則取消入學資格。 

四、 新生、轉學生入學考試如有舞弊，或其所繳各項

證件，如發現有與報考資格不符，或有偽造、變

造或冒用等情事者，則撤銷錄取資格；已註冊入

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

明；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

追繳或註銷學歷證件。 

五、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校學生繳費、註冊、選課依下列規定： 

一、 學生應依規定日期親自到校註冊，因重病或特殊

事故無法按時註冊者，應檢具證明文件，於事前

申請延期註冊，但至多以兩星期為限。未經准假

或超過准假日期仍未註冊者，新生取消入學資

格，舊生如未申請休學者即勒令退學。 

學生需辦理緩徵及儘後召集者，依兵役法相關規

定辦理，於註冊時，向學生事務處申請。 

二、 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應依照規定繳納各項費

用。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休學或退學者，其退費



 

標準依照教育部之規定辦理。 

三、 本校於新生、轉學生報到註冊時，進行入學資格

審查，依據入學資格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四、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訂定之課程表及本校「學生

選課辦法」辦理，並須經系(科)主任、教務處核

准。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若重選修讀及格，亦

不得列抵任何必修或選修科目學分數，其學分及

成績均不予採計。隨班重（補）修之科目，應於

規定時間內一併辦理。學生選課辦法另訂之。 

五、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科目與學分，由各系 (所) 訂

定之。但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六學分，不得

多於十八學分。 

大學部四年制一、二年級日間部學生，每學期修

習學分數，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廿八學

分；大學部四年制三、四年級及二年制一、二年

級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八學分。 

大學部進修部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 

專科部五年制後二學年及二年制日間部學生，每

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二十

八學分。 

專科部五年制前三學年日間部學生，每學期修習

學分數不得少於二十學分，不得多於三十二學

分。 

專科部二年制進修部學生每學期修習最高學分

數，依照日間部規定辦理，最低不得少於九學分。 

進修學院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九學

分，不得多於廿八學分。 

專科進修學校學生第一學年至第二學年修習學

分數，每學期最低不得少於九學分，最高不得多

於二十八學分為原則。 

學生修習必修、選修及重(補)修課程，應按照規

定辦理。 

六、 跨部修課須依照本校「學生跨部選課細則」辦理。 

七、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若應重（補）修課程之學分

少於九學分者，得僅修習應重（補）修之課程。 



 

前項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各學期修習學分數在九

學分（含）以下者，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含）

以上者，繳交全額學雜費。 

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名次

在該系組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者，次學

期經系主任核可後，得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

並得修習較高年級當學期開設之必、選修課程。 

八、 學生加選、退選科目，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行

之。經系(科)主任核准後送教務處登記，逾期不

予受理。學生未按規定辦理加、退選手續者，其

自行加選之科目、成績、學分概不承認，其自行

退選科目，成績以零分計。學生不得因加、退選

科目而使其應修學分超過或少於各學期修習學

分數。 

學生實際修習學分數超過各學期得修習學分數

上限者，超過之科目，其學分及成績均不予採

計；少於各學期應修習學分數下限者，經相關程

序審查，得令其休學。 

九、 學生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選及加退選科目者，於

每學期開課後二星期內為之。但須經課務組、系

(科)主任及教務長核准，逾期不得改選或加退

選。不符合退選規定及程序辦理者該項成績以零

分計算，退選科目已繳學費，概不退還。 

十、 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否則衝

堂各科目概予註銷。因衝堂註銷而導致其修習學

分數少於各學期修習學分數者，經相關程序審

查，得令其休學。 

十一、 本校得視教學需要，利用暑期開授課程，暑期

開課辦法另訂之。 

暑期修習之科目學分應於歷年成績表上記載

並註記修習梯次，且應列入畢業成績內計算，

但不得列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內計算。 

學生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於暑期開授課程

內重複修習。 

十二、 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

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免於註冊得辦



 

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十三、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學生成績考查、學分抵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校學生各科目學期成績根據下列各項成績核

算： 

甲、 日常考查：由任課老師隨時用筆試、口試、

查閱筆記、報告或學生上課表現等綜合評定

之。 

乙、 期中考試：於學期中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丙、 期末考試：於學期上課終了，在規定時間內

舉行之。 

二、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甲、 平時成績：為日常考查成績。 

乙、 學期成績：以平時成績佔百分之四十，期中

及期末成績各佔百分之三十，合併核計。但

因課程屬性因素，授課教師可調整平時、期

中及期末成績比例，惟各項增減以百分之二

十為限，合併核計應為百分之一百。 

丙、 體育成績依據本校訂定之「體育課程修業規

定及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三、 學生成績之登錄，以各科目授課教師成績表、課

務組存查之學生選課單及加、退選單為憑。 

四、 應屆畢業生隨低年級修習課程，其期末考試仍依

低年級考試時間同時舉行，特殊情況者不在此

限。 

五、 學生成績之核計採百分記分法。百分記分法與等

第記分法及點數之對照如下： 

甲、 八十分以上為甲（Ａ）等，點數四點。 

乙、 七十分至七十九分為乙（Ｂ）等，點數三點。 

丙、 六十分至六十九分為丙（Ｃ）等，點數二點。 

丁、 五十分至五十九分為丁（Ｄ）等，點數一點。 

戊、 四十九分以下為戊（Ｅ）等，點數零點。 

六、 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計算方法如

下： 

甲、 以科目之學分乘該科目所得之成績分數為

積分。 



 

乙、 所修各科目學分之總和為學分總數。 

丙、 各科目積分之總和為積分總數。 

丁、 以積分總數除以學分總數為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 

戊、 學期學業平均之計算，包括不及格科目之成

績在內，但不包括暑修科目。 

己、 各學期積分總數之和（包括暑修科目）除以

各學期學分總數之和（包括暑修科目）為畢

業成績。 

七、 學生各科目學期成績有小數點時，按四拾五入計

算至整數，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畢業成績均保留

至小數點後二位計算。成績登記表須於教務處規

定時間內送交註冊組登錄。 

八、 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

但如發現試卷評分錯誤，或成績計算錯誤及遺漏

者，經任課教師提出申請，並填妥學期成績更改

申請表後送交註冊組查核，再提經教務會議審

查，報請校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九、 學生在校期中、期末考試試卷之保存期限為一

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序結

束或救濟程序終結為止；登錄之成績冊應永久保

存。 

十、 凡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均不得補考，亦不給學

分；必修科目（含零學分科目）不及格須重修。 

十一、 學生考試未經准假擅自曠考者，其曠考部份成

績以零分計。 

十二、 學生於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期間，因公假、重

病住院、罹患嚴重疾病、直系親屬之喪假、懷

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或不可抗力事故

未能參加考試，持有有效證明而於請假日起二

日內，向教務處請假，經核准者准予補考。 

前項因重病住院或罹患嚴重疾病而需請假

者，應持公立或教學醫院證明。 

十三、 前條期中考試與期末考試之補考均應於考試

結束後二週內舉行，請任課老師重新命題，由

課務組辦理之。 



 

十四、 學生考試違規，依考試規則辦理，本校考試規

則另訂之。 

十五、 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經請假核准並補考成績

及格者，除公假，重病住院、罹患嚴重疾病、

直系親屬之喪假者、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

下子女，按實際給分外，其餘則以六十分計

算，不及格者以實得分數計算。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而核

准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

時數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ㄧ者，該科目成

績得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或以其他補救

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十六、 除因重大事故先經核准改期補考者外，參加補

考學生應依規定日期補考，缺考者，該科目成

績以零分計。 

十七、 學生如因重病住院不能參加期末考試。亦無法

如期補考，得檢具公立或教學醫院證明，於補

考開始日起一週內，向課務組申請，經核准

者，未參加期末考試之學期可追認作休學，並

受本學則相關休學規定之規範。 

十八、 學生所修全學年之課程，其前學期成績不及格

者，得准繼續修習次學期課程。 

十九、 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行為，一經查出，除該

科以零分計算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據本校學生

獎懲辦法予以適當處分。 

二十、 學生入學本校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得於

入學時依本校「科目學分扺免辦法」申請採計

或扺免科目學分，逾期視同自動放棄，不予受

理。科目學分抵免辦法另訂之。 

經扺免學分後，得提高編級，但學生至少應在

校修習滿一年，並符合各系規定畢業學分，始

得畢業。 

持推廣教育學分辦理抵免者，抵免後在校修

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

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二十一、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學生請假、休學、復學、退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須依照本校「學生請假規則」

向學生事務處辦理請假，經核准請假者為缺課

（公假除外）。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

為曠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考者為曠考。 

二、 學生註冊後因故申請休學，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

監護人同意，方得向教務處申請休學。申請休學

一次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原則，休學累計以二學

年為原則。休學二學年期滿，因病或特殊事故無

法按時復學者，得經專案申請核准再予延長休學

年限一學年。 

前項申請休學應由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親自辦

理。當學期休學申請至遲應於學期考試開始前一

日上班時間內提出。 

因病或重要事故未能如期註冊之學生，其休學之

申請，應於註冊截止日後一週內辦理。 

三、 學生於休學期間應徵服役，須檢具在營服役證明

申請延長休學期限，俟服役期滿後，檢同退伍

令，於註冊日來校申請復學。 

懷孕者，須檢附懷孕證明書，申請延長休學年

限。懷孕者，於懷孕事實消失後可檢附醫生證明

書申請復學。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

子女申請休學者，其申請休學期間不列入休學年

限。 

四、 學生於休學期間，如有表現優良或違犯校規者，

本校得視情節輕重，予以獎勵或處分。 

五、 休學生復學時，應填具復學申請書 (註冊組備

索)，於註冊截止日前向本校註冊組提出申請，經

核准後入原肄業系（科）(組)相銜接之學年或學

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

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系（科）（組）變更或停辦時，復學

生應接受輔導轉至本校適當系（科）（組）肄業。 

六、 因操行成績不及格有退學之虞學生申請休學，應

於寒暑假開始前兩週提出申請，否則不予核准。 

七、 學生因故自動申請退學，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監



 

護人同意，方得辦理退學手續。申請退學時，應

由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親自辦理。 

八、 本校退學學生，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且學籍業

經核准者，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 

九、 得令休學、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依本學則相關規

定辦理。 

十、 其他未規定事項，依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篇 大學部 

第一章  入學 

第八條 本校組招生委員會公開招考四年制各系(含不分系)一

年級與二年制各系一年級新生，其招生辦法報核，招

生簡章另訂之。 

 若符合本學則第九條、第十條規定一年(含)以上，且

報考時在職並持有證明者，得報考本校四年制一年

級、二年制一年級在職專班，其餘條件依當年度招生

簡章規定，其招生辦法報核，招生簡章另訂之。 

本校得視需要參加聯合招生。 

第九條 凡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

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

本校四年制一年級肄業。 

凡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學校畢業，或具有同

等學力，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本校二年制一年級

肄業。 

有關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依教育部規定。 

第十條 本校另依教育部有關規定，接受甄試及甄審錄取學

生，並酌收僑生、外國籍學生及其他特種身份學生。

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訂之。 

第二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 

第十一條 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包括全民國防教育、體育、實習

(驗))、操行二種。學生成績之核計採百分記分法。百

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以六十分為及格。 

第十二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四年制各系(含在職專班)修業年

限以四年為原則，其畢業應修學分數至少為一百二十



 

八學分；二年制各系(含在職專班)修業年限不得少於

二年，其畢業應修學分數至少為七十二學分。學生修

習畢業學分數依各系規定。 

大學招收取得副學士學位學生修讀學士者，與取得

學士學位學生修讀學士者，其修業期限得酌予縮

短，相關辦法由本校另訂之。 

各系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該系應修學分

者，得申請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得延長二年。                                  

並得視系、所、學院、學程之實際需要另增加實習半

年至二年。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

限，至多四年，並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之規定。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

年限。 

學生之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

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

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者，應於註冊入

學後，至少補修十二學分，不列入第一項畢業應修學

分數中。修習科目由本校另訂之。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程度成績

單、學歷(力)證件，及經當地政府教育主管機關證明

得於當地報考大學之證明文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

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

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本

校得視其於國外或香港、澳門之修業情形，增加其畢

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第十三條 各科目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

分。 

實習（驗）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三十六或五十

四小時為一學分，其實際上課時數由各系自行決定。 

第十四條 日間部全民國防教育為四年制一年級必修零學分，不

及格者不得畢業、二年級以上選修一學年兩學分。 

體育為四年制一、二年級必修，四年制三年級及二年

制二年級選修，學時與學分依本校課程設計準則規定

辦理。 



 

第三章  請假、休學、復學、退學 

第十五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休學： 

一、 自上課之日始，其缺、曠課日數達該學期授課總

日數三分之一者。 

二、 經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必須辦理休學者。 

三、 其他依本學則規定應予休學者。 

第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期滿未復學者。 

二、 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二年，仍未修足所

屬系組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三、 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四、 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退學

者。 

五、 自動申請退學者。 

六、 其他依本學則規定應予退學者。 

七、 本校學生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具有雙重學籍者。 

八、 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連續兩學期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九、 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

民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

條件之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學

分數，連續三學期達三分之二者。身心障礙學生

不受本項限制。 

第十七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之學生，依本校學生申訴

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

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得繼續在校肄業。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

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本校應另為處

分。但申訴結果維持原處分時，自申訴提出至申訴

結果確定期間之各項修習成績均不予採認。 

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訴後獲准復學者，因特殊事故無

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

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四章  轉 學 

第十八條 本校四年制各系（組）除一年級及四年級外、二年制

各系（組）除一年級第一學期及二年級外，其餘各學

期遇有缺額時，得招考轉學生。其招生辦法報核，簡

章另訂之。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造成之缺額；辦理

轉學招生後，學生總數以不超過原核定及分發新生總

數為原則。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因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

退學者，不得報考本校轉學考試。 

第二十條 本校學生因故申請轉學他校者，未成年者須經家長或

監護人之同意，親自辦理。經核准後，應即辦理退學

離校手續，由註冊組發給轉學修業證明書及成績單。

其入學資格未經核准者，不得發給轉學證明書。一經

發給轉學證明書後，即不得要求返回本校肄業。 

第二十一條 轉學生轉入年級學期前，已在原校修習及格之本校應

修之科目學分，得依本校「科目學分抵免辦法」申請

列抵免修。其獲抵免之科目應列明於歷年成績表中。 

自轉入年級學期起，各學期應修習之學分數，不得違

反本學則相關規定。 

第五章  轉系（組）、輔系、雙主修、學程 

第二十二條 本校四年制各系（組）學生，除一年級第一學期及畢

業年級外，得申請轉系（組），本校「轉系（組）辦

法」另訂之。 

二年制各系（組）學生，於一年級第一學期及二年級

第二學期不得申請轉系（組）。 

本校辦理學生轉系（組），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

不超過該系（組）原核定及分發新生名額之二成為原

則。 

第二十三條 學生轉系（組）均以一次為限，並須修滿轉入系（組）

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方得畢業。轉系（組）學生所

應補修之科目，由轉入系之系主任核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校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最高修業年級開始前（不包



 

括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得依本校「學程設置辦法」

之規定，申請修讀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之應修學分數，由各大學考量課程設計之

完整性定之。 

學位學程又分為直接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及對內提

供在學學生轉入或雙主修之學位學程；前者應納入本

校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學程與招生名額規劃，並

報部核定後實施，後者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並報

部備查之。 

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發給學程學分

證明。 

修畢學位學程所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發給學位證

書。 

第二十五條 本校四年制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第一學期起至最高

修業年級開始前（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各

系設置輔系實施辦法」申請選修輔系。各系設置輔系

實施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部備查後施

行之，修正時亦同。 

二年制學生不得修讀輔系。經核准選修輔系一次者，

不得再申請。 

第二十六條 本校四年制各系學生成績優良者，得自二年級第一學

期起至最高修業年級開始前（不包括延長修業年

限），依本校「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申請修讀其他

系為加修系。修讀雙主修實施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

議通過，並報部備查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二年制學生不得修讀雙主修。修讀雙主修之學生，其

延長修業年限至多為三年。 

第六章  校際選課、出國進修、身心障礙 

第二十七條 學生得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申請選修他校開設

之課程，未經本校與該校核准者，不得選修，其已選

修之科目學分，本校概不採認。校際選課實施辦法另訂

之。 

學生申請選修他校開設之課程應以本校當學年（含暑

假）未開設之課程為原則，且其校際選修之科目學分



 

總數四年制不得超過廿五學分，二年制不得超過十五

學分。 

學生於學期中，校際選修之科目學分應併入其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內計算。 

學生不得因校際選課而違反當學期應修學分數上下

限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學生得依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理辦法」申

請出國進修，未經申請獲准者，其出國進修之科目學

分，本校概不採認。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理辦法

另訂之。 

第二十九條 出國進修超過當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者，應辦休

學。未達三分之一者，得不辦理休學，其因出國進修

而影響註冊或學期考試者，得准返校後補行註冊或考

試。 

經申請獲准出國進修者，其出國期間所修習之科目學

分，得酌予採認。 

本校與國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

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之規定修讀跨國雙學位，其

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條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障、聽障、語言障礙及多重障

礙之本校學生，得經申請核准後免修因其障礙而無法

修習之必修科目。經核准免修後，應以選修科目學分

補足其最低畢業應修學分數。 

前項學生得經申請核准延長其期中、期末考試之時

間。 

免修及延長考試時間之申請，應於每學期加退選時間

內辦理，逾時不辦理視同放棄。 

第七章  畢 業 

第三十一條 本校各系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列各項規定者，准予

畢業，由本校依有關規定，授予學士學位並頒發學士

學位證書： 

一、 修滿應修之必修及選修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

者。 

二、 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者。 



 

三、 有實習規定者，已完成實習。 

四、 日間部四技學生已通過本校 I.E.E.E.基本能力指

標規定者，其辦法另訂之。 

五、 符合本校其他相關辦法及規定者。 

第三十二條 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合於下列標準者，得申請提

前一學年畢業或一學期畢業；二年制學生僅得申請提

前一學期畢業： 

一、 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全部修畢，各學期（含暑修）

學業平均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 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 

三、 必修之體育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 

四、 各學期名次在該系組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

以內者。 

第三十三條 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已修足該系（組）

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而未提前畢業者，仍應註冊入

學，並至少修習一門具學分之科目。 

第三篇 研究所 

第一章  入學、註冊、選課  

第三十四條 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資格：凡取得學士學位或具

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者。 

第三十五條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科目與學分，由各系 (所) 訂定

之。但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六學分，不得多於十

八學分。 

第三十六條 研究生之論文指導教授以具學位授予法擔任學位考

試委員資格之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擔任為原

則，必要時經系(所)主管同意，得以兼任助理教授（含）

以上擔任。 

第二章  修業年限、學分、成績  

第三十七條 碩士班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在職進修研究生未

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

者，因特殊需要得酌予延長修業期限以一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



 

年限。 

第三十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廿四學分。上述學分不包括

畢業論文。 

第三十九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不

及格者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予重修。 

研究生修習大學部開授之課程，其成績計入當學期及

畢業總成績內，惟不計入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

績。  

第四十條 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辦

理；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三章  休學、復學、退學  

第四十一條 研究生休學、復學、退學及違反校規等之處置比照大

學部有關條文之規定辦理。 

第四十二條 研究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 修業期限屆滿而仍未修滿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 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或經重考一次

仍不及格者。  

三、 除論文外，學期學業成績全部零分者。  

第四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三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之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 在規定年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  

二、 通過本校規定之學位考試。  

三、 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第四十四條 於前條規定之碩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學位證書，

授予碩士學位。所授予之學位，如有下列情事之一且

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

位證書；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

處理：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

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

或其他舞弊情事。 



 

 

南開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95（1）第 2 次教務會議 951024 審議通過 

民國 95 年 11 月 23 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50173561 號函准予備查 

96（2）第 4 次教務會議 970710 審議通過 

97（1）第 3 次教務會議 971119 審議通過 

民國 97 年 12 月 29 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0970257442 號函准予備查 

99（1）第 1 次教務會議 990930 審議通過 

99（1）第 3 次教務會議 990930 審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1 月 24 日教育部台技（四）字第 1000011543 號函准予備查 

101（1）第 2 次教務會議 1020123 審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3 月 19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20037696 號准予備查 

民國 106 年 07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10 月 22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12 月 27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80180855 號准予備查 

民國 109 年 3 月 23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4 月 14 日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90048848 號准予備查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行政程序法

與本校學則訂定之。 

第二條   學位考試之方式、資格、論文撰寫及申請期限： 

一、學位考試之方式以口試行之，必要時得由各系（所）自

訂增加筆試。 

二、研究生符合下列全部資格者，始得申請參加學位考試： 

(一)修滿本校規定年限。 

(二)學位考試當學期結束前，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科

目與學分。 

(三)須取得或出示學術研究倫理教育修課證明、免修或相

關替代措施等證明。 

(四)109 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應通過「論文計畫書」

審查(審查項目應包含所提「論文計畫書」內容與就

讀系(所)之專業領域符合度)，且學位考試日期與通過

「論文計畫書」審查日期應相隔三個月以上。「論文

計畫書」撰寫之內容由各系(所)訂定之，審查委員應

有 2 人，由系主任(所長)推薦相關領域且符合第八條

第一項第四款資格之學者專家，報請院長同意後遴聘

之，其中至少有 1 人為非該研究生就讀系(所)之學者

專家。 

(五)符合所屬系(所)資格考核實施要點之相關規定。資格

考核實施要點由各系（所）另訂之。 



 

 

三、學位論文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碩士學位論文（含提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二)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

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

告代替；各該類科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務會議

通過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

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不得再行提

出。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

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四、學位考試申請期限第 1 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註冊手

續起，至 11 月 30 日止，第 2 學期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

註冊手續起，至 4 月 30 日止。 

五、申請學位考試時，須檢附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論文初

稿線上偵測剽竊系統相似度比對(原創性檢驗比對)報告

書及電子檔。論文相似度比對通過標準由各系(所)自訂

之。 

六、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

結束日至少 20 日之前舉行。 

第三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 70 分為及格，100 為滿分，評定以 1 次為

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惟須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評定為及格者方為及格，否則以不及格論。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

者，以不及格論。 

第四條   各系（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正

本 3 冊及論文電子提要檔後，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

教務處登錄，惟至遲上學期應於 1 月 31 日前，下學期應於 7

月 31 日前送達；逾期而未達修業最高年限者，次學期仍應註

冊，並於該學期繳交論文最後期限之前繳交，屬該學期畢業。

至修業年限屆滿時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

論，並依規定退學。論文及論文提要電子檔之撰寫格式另定

之。 

第五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

考試，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

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銷者，以 1 次不及格論。 



 

 

第六條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

期或次學年重考，重考以 1 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

應予退學。 

第七條   學位考試之重考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概以 70 分計算。 

第八條   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之組成人數、出席人數及聘任資格 

一、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學

位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委員。 

二、碩士學位考試置委員 3 人至 5 人，其中校外委員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非擔任指導教授之兼任教師擔任委員時，視

為校外委員)，委員由系主任（所長）報請校長遴聘之，

並由系主任（所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

為當然委員，但不得擔任召集人。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

表，且應有委員 3 人以上出席，其中出席委員應至少有 1

人為校外委員。 

四、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

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

研究員、助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

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五)第三目、第四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

務會議訂定之。 

第九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將其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經由學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

帶、光碟或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

館保存之。 

第十條   已授予之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

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並依相關法

令規定處理： 

一、入學資格或修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

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

事。 

依前項規定撤銷學位後，由教務處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

書，並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

機關（構）。 

第十一條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考試比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請教育

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南開科技大學研究生延聘指導教授 

及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性檢核要點 

民國 109 年 4月 20 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南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各系(所)辦理研究生延聘指導教授

及學位論文與就讀系(所)專業符合性檢核有所依循，特訂定「南開科

技大學研究生延聘指導教授及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性檢核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研究生應於系(所)規定之期限內，選定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並持

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書，向系(所)辦公室登記，經系(所)主管核章後

送教務處列冊備查。 

三、系(所)辦理研究生延聘論文指導教授相關規定如下： 

(一)以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為原則，並應符合學位考試委員之

資格。 

(二)論文研究範圍涉及實務專業技術者，始得由專任助理教授(含)以

上教師與專任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專業技術人員共同指導。 

(三)指導教授若無法商請本校教師擔任者，得邀請本校兼任教師或校

外教師擔任，但須另安排本校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一人共同指

導。 

(四)若指導教授因故離職(含退休)時，得經其同意後改列為共同指導

教授，並應另聘校內專任教師為指導教授。如有特殊需求之安排，

須簽請校長同意。 

四、每位研究生指導教授以一位為原則，得增加共同指導教授一位。每位

指導教授指導學生數由系(所)自訂之。 

五、研究生中途欲更換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生病、辭職或出國無法再繼

續指導時，依系(所)之規定辦理更換指導教授。 

六、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系(所)提出終止

原因之說明並經系(所)務會議同意後，系(所)應通知研究生更換指導

教授。 

七、系(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研究生學位論文與就讀系(所)專業符合性檢

核： 

(一)自109學年入學研究生起，學位考試前三個月應提交「論文計畫

書」，並進行「論文計畫書」與就讀系(所)專業領域符合性審查。

「論文計畫書」撰寫之內容由各系(所)訂定之，審查委員應有二

人，其中至少有一人為非該研究生就讀系(所)之學者專家。 



 

 

(二)申請學位考試時，須檢附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論文初稿線上偵

測剽竊系統相似度比對(原創性檢驗比對)報告書及電子檔，並經

指導教授檢核確認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論文相似度比對通過標

準由各系(所)自訂之。 

(三)系(所)於學位論文考試前，應就研究生所撰寫之碩士論文初稿與

就讀系(所)專業符合性進行審查，論文題目及其內容應符合系(所)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專

業實務。遇到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是否相符有疑義時，應建立相

對應的處理機制，處理時應有非本校之第三方公正人士參與。 

(四)學位論文考試時，考試委員應針對論文主題、內容與研究生就讀

系(所)專業領域符合性進行審查。 

(五)系(所)應建立於學生論文有專業領域不符時，對指導教授指導學

生之課責機制。 

(六)系(所)應建立針對送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

審核機制。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教育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